株洲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根据《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5号）、《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116号）、《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9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完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公共资源合理开发、市场配置、有偿使用、规范管理，有效提升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基本原则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是指政府为了满足城市公共需要，在城市的建成区和规划区内，投资建设或者依法行使所有者权益的市政设施、公共场地（所）、公共空间以及相关的无形资产、公共服务等，包括自然形成的公共资源和购建形成的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市场配置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公共资源项目实行有偿使用，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以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有其他特殊管理要求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依法依规协议出让。鼓励各级国有企业投资建设、依法运营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项目。 

（二）效益兼顾原则。利用公共资源面向公众从事经营活动的，必须执行政府定价目录的相关规定，兼顾经营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权责清晰原则。明确和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工作协调，按照“分类管理、成熟一个、规范一个”的原则，合理开发利用，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益。

（四）统筹管理原则。规范公共资源收益管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当全额上缴财政，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统筹用于公共资源建设、 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支出。

三、实施项目 

除按规定应免费提供使用的公共资源外，凡可进行市场化配置的公共资源，都应纳入有偿使用管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一）城市公共空间广告设置权特许经营。 

（二）市政道路路面（含桥下）停车泊位及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等有偿使用。 

（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渣土（含盾构土）等各类垃圾转运、回收、处理，城市供水、管道供气、污水处理等行业特许经营。 

（四）旅游资源有偿使用。
（五）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等行业特许经营。 

（六）公园、广场、绿地、风光带等城市公共场地、设施有偿使用及配套服务项目的特许经营。 

（七）文化、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场馆有偿使用。 

（八）政府投资的城市地下公共空间有偿使用。 

（九）市政公共设施、大型活动、空间、地名等冠名权有偿使用。 

（十）河道采砂权的出让转让。 

（十一）机关和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所涉及的办公楼楼顶、外墙光伏发电、通信基站设置等有偿使用。

（十二）数据资源的特许经营。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或市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有偿使用的其他公共资源。 

四、实施范围 

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市人民政府对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株洲经开区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实行统一管理，渌口区、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活动实行属地管理。

五、实施程序 

各类公共资源的有偿使用，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实施。 

（一）编制方案
各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梳理本部门管理的各类公共资源利用状况，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制订本部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组织听证 

对关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重大民生，依法需进行听证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听证，听证结果和工作方案一并报市人民政府决策。 

（三）价值评估 

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经批准后，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公共资源有偿使用价值进行评估，经市财政局核准后，作为公开竞价交易的底价或协议转让的价格。 

（四）选定主体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通过株洲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价交易方式选定经营主体；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有其他特殊管理要求的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依规协议转让至符合条件的特定主体。 

（五）签订合同 

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公开交易中标结果经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与经营主体签订《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合同》，并在合同生效后30日内报市财政局备案。 

（六）上缴收入 

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经营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上缴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各类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者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或挪用。 

（七）特殊处理 

市人民政府已授予特定主体经营但未进行价值评估或未签订有偿使用协议的存量公共资源，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价值评估，报送市财政局核准后，采用作价投入、协议转让或收取合理费用的方式实行有偿使用，具体工作方案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六、职责分工 

（一）市财政局负责全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参与存量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制订，承担公共资源有偿使用价值评估核准（备案）等工作职责，同时对重点资源以及整体收益异常下降的项目开展绩效评估。 

（二）市发展改革委承担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和政府定价审批（备案）等相关工作职责，负责拟订充电桩行业特许经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市城管局负责拟订户外广告、城市公共场地及配套设施（含城市公共停车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渣土消纳场等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拟订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等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五）市商务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订加油站行业特许经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六）市水利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订河道采砂权等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拟订地下空间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燃气管道行业特许经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八）市民政局负责拟订市政公共设施冠名权等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九）市文旅广体局负责拟订文化体育场地（场馆）、大型活动冠名权等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市机关事务局负责拟定机关和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所涉及的办公楼楼顶、外墙光伏发电、通信基站设置等使用权有偿使用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一）市司法局、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加强业务指导，依法履行职责，积极配合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 

七、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市现行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按本方案执行。



